
 

 

長庚科技大學 114 學年新生盃班級總錦標活動辦法 
一、 活動宗旨：為推廣本校運動風氣，展現本校學生樂觀、自我激勵的團隊精神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體育組 

三、 承辦單位：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排球社、籃球社、柔道社、羽球社 

四、 參加對象：嘉義校區各班級 

五、 積分辦法： 

1 以班級為單位。 

2 基本積分： 

(1) 參與新生盃系列活動任 1 項得 15 分。 

(2) 參加新生盃系列活動達 3 項可得 60 分(上限 60 分)。 

(3) 為鼓勵師生同樂，任一團體比賽，如隊員內有 1 位教職員再+2 分、2 人+4 分...

以此類推，最多可+10 分。(參加規定以該項目競賽規程為主) 

3 同一活動，同班級報名兩隊以上報名人數達 8 人以上，每多 1 人+3 分，最多可+18

分。 

4 依比賽排名，第 1 名+10 分；第 2 名+5 分；第 3 名+3 分。 

5 班級團體競賽活動(排球、籃球、射箭)班級總錦標得分如下: 

第一名：30 分、第二名：20 分、第三名：15 分。 

6 總錦標計分活動如下： 

 活動項目 日期 承辦單位 

1 排球比賽 10/21、10/23、11/4、11/6 排球社 

2 羽球比賽 10/14、10/28 羽球社 

3 射箭比賽 10/16 柔道社 

4 籃球比賽 10/20、10/22 籃球社 

*日期暫定，後續若有異動以承辦單位公告為準。 

六、 各班積分將公佈於體育組布告欄。 

七、 獎勵： 

總積分第一名班級：4000 元禮券或等值獎品 

總積分第二名班級：3000 元禮券或等值獎品 

總積分第三名班級：2000 元禮券或等值獎品 

總積分第四名班級：1000 元禮券或等值獎品 

*總錦標同積分者，分別依 1.排球比賽、2.射箭比賽、3.籃球比賽總積分來排定總錦標

名次。 

八、 注意事項：配合本辦法，單一活動不另外敘獎。 


